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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预防、控制或消灭猪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以保护养猪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工作规程。
本标准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司提出。
本标准由农业部科技质量标准司归口。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研究所、农业

部北京设计院农业工程分院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甘孟侯、韩谦、郑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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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集约化猪场兽医防疫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型集约化猪场使用，也可供其他类型猪场参考。

 总则

 猪场建设的防疫要求

 猪场场址应选择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水源充足、水质良好，排水方便，无污染，排废方便、供电

和交通方便的地方。远离铁路、公路、城镇、居民区和公共场所 ５００ｍ以上。离开屠宰场、畜产品加工厂、
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风景旅游区 ２０００ｍ以上。周围筑有围墙或防疫沟，并建立绿化带。
 猪场要做到生产区与生活区、行政区严格分开，并保持一定距离。
 猪场大门入口处要设置宽同大门相同、长等于进场大型机动车车轮一周半长的水泥结构的消毒

池。
生产区门口设有更衣换鞋、消毒室或淋浴室。猪场入口处要设置长 １ｍ的消毒池，或设置消毒盆以

供进入人员消毒。外来车辆不得进入猪场。
 根据防疫需求可建有消毒室、兽医室、隔离舍、病死猪无害处理间等，应设在猪场的下风 ５０ｍ
处。场内道路布局合理，进料和出粪道严格分开，防止交叉感染。
 猪场要有专门的堆粪场，粪尿及污水处理设施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防止污染环境。
 管理要求和卫生制度

 场长的职责为：
——兽医防疫卫生计划、规划和各部门的防疫卫生岗位责任制；
——淘汰病猪、疑似传染性病猪和隐性感染猪及无饲养价值的猪只。

 猪场要建立有一定诊断和治疗条件的兽医室，建立健全免疫接种、诊断和病理剖检记录。
 兽医技术人员的职责为：

——防疫、消毒、检疫、驱虫工作计划；
——配合畜牧技术人员加强猪群的饲养管理、生产性能及生理健康监测；
——有条件的场应开展主要传染病的免疫监测工作；
——定期检查饮水卫生及饲料的加工、贮运是否符合卫生防疫要求；
——定期检查猪舍、用具、隔离舍、粪尿处理和猪场环境卫生和消毒情况；
——负责防疫、病猪诊治、淘汰、死猪剖检及其无害处理；
——建立疫苗领用、保管、免疫注射、消毒、检疫、抗体监测、疾病治疗、淘汰、剖检等各种业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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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必须引进种猪时，在引进猪只前必须调查产地是否为非疫区，并有产地

检疫证明。引入后隔离饲养至少 ３０天，在此期间进行观察、检疫，确认为健康者方可并群饲养。及时注

射猪瘟疫苗。
 猪场严禁饲养禽、犬、猫及其它动物。猪场食堂不得外购猪肉。
 外来参观者洗澡后，更换场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场内一切防疫制度。
 场内不准带入可能染疫的畜产品或其他物品。场内兽医人员不准对外诊疗猪及其它动物的疾

病。猪场配种人员不准对外开展猪的配种工作。
 猪场的每个消毒池要经常更换消毒药液，并保持其有效浓度。
 生产人员进入生产区时，应洗手，穿工作服和胶靴，戴工作帽；或淋浴后更换衣鞋。工作服应保持

清洁，定期消毒。饲养员严禁相互串栋。
 禁止饲喂不清洁、发霉或变质的饲料。不得使用未经无害处理的泔水以及其他畜禽副产品。
 每天坚持打扫猪舍卫生，保持料槽、水槽、用具干净，地面清洁，舍内要定期进行消毒，每月 １～
２次。猪舍转群时要进行消毒。
 猪场内的道路和环境要保持清洁卫生，因地制宜地选用高效低毒、广谱的消毒药品，定期进行

消毒。
 每批猪只调出后，猪舍要严格进行清扫、冲洗和消毒，并空圈 ５～７天。猪群周转执行“全进全

出”制。
 产房要严格消毒，有条件的可进行消毒效果检测，母猪进入产房前进行体表清洗和消毒，母猪

用 ０１％高锰酸钾溶液对外阴和乳房清洗消毒。仔猪断脐带要严格消毒。
 定期驱除猪的体内、外寄生虫。搞好灭鼠、灭蚊蝇和吸血昆虫等工作。
 饲养员认真执行饲养管理制度，细致观察饲料有无变质、注意观察猪采食和健康状态，排粪有

无异常等，发现不正常现象，及时向兽医报告。
 猪只及其产品出场，应由猪场提供疫病监测和免疫证明。
 根据本地区疫病发生的种类，确定免疫接种的内容、方法和适宜的免疫程序，制定综合防治方

案和常用驱虫药物。
 扑灭疫情

猪场发生传染病时，或疑似传染性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兽医应及时进行诊断，调查疫源，向当地防疫机构报告疫情，根据疫病种类做好封锁、隔离、消

毒、紧急防疫、治疗和淘汰等工作，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处理，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发生人畜共患病时，须同时报告卫生部门，共同采取扑灭措施；
——在最后一头病猪死亡淘汰或痊愈后，须经该传染病最长潜伏期的观察，不再出现新病例时，并

经严格消毒后，方可撤消或申请解除封锁。封锁期间严禁出售、加工染疫病死和检疫不合格的猪只及产

品，染疫病死的猪只按国家防疫规定的办法处理。

 主要传染病免疫程序

各地养猪场应根据当地传染病发生病种及规律选用以下免疫种类及程序。
 猪瘟

 种公猪：每年春、秋季用猪瘟兔化弱毒疫苗各免疫接种一次。
 种母猪：于产前 ３０天免疫接种一次；或春、秋两季各免疫接种一次。
 仔猪：２０～３０日龄、６５～７０日龄各免疫接种一次；或仔猪出生后未吃初乳前立即用猪瘟兔化弱

毒疫苗免疫接种一次。
 后备种猪：产前 １个月免疫接种一次；选留作种用时立即免疫接种一次。
 猪丹毒、猪肺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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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猪：春、秋两季分别用猪丹毒和猪肺疫菌苗各免疫接种一次。
 仔猪

——断奶后合群（或上网）时分别用猪丹毒和猪肺疫菌苗免疫接种一次；
——７０日龄分别用猪丹毒和猪肺疫菌苗免疫接种一次。

 仔猪副伤寒

仔猪断奶后合群时（３３～３５日龄）口服或注射一头份仔猪副伤寒菌苗。
 仔猪大肠杆菌病（黄痢）

妊娠母猪于产前 ４０～４２天和 １５～２０天分别用大肠杆菌腹泻三价灭活菌苗（Ｋ８８、Ｋ９９、９８７Ｐ）免疫

接种一次。
 仔猪红痢病

妊娠母猪于产前 ３０天和产前 １５天，分别用红痢灭活菌苗免疫接种一次。
 猪细小病毒病

 种公猪、种母猪：每年用猪细小病毒疫苗免疫接种一次。
 后备公猪、母猪：配种前 １个月免疫接种一次。
 猪喘气病

 种猪：成年猪每年用猪喘气病弱毒菌苗免疫接种一次（右侧胸腔内）。
 仔猪：７～１５日龄免疫接种一次。
 后备种猪：配种前再免疫接种一次。
 猪乙型脑炎

种猪、后备母猪在蚊蝇季节到来前（４～５月份）用乙型脑炎弱毒疫苗免疫接种一次。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

 妊娠母猪在产仔前 １个月于颈部皮下注射一次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灭活苗。
 仔猪：７０日龄注射一次。
 猪伪狂犬病

猪伪狂犬病弱毒疫苗用 ＰＢＳ（磷酸缓冲盐溶液）稀释成每头 １ｍＬ。
 乳猪肌肉注射 ０．５ｍＬ，断奶后再注射 １ｍＬ。
 ３月龄以上猪只肌肉注射 １ｍＬ。
 妊娠母猪及成年猪肌肉注射 ２ｍＬ。

 寄生虫控制程序

 药物选择

应选择高效、安全、广谱的抗寄生虫药。
 常见蠕虫和外寄生虫的控制程序

 首次执行寄生虫控制程序的猪场，应首先对全场猪进行彻底的驱虫。
 对怀孕母猪于产前 １～４周内用一次抗寄生虫药。
 对公猪每年至少用药 ２次，但对外寄生虫感染严重的猪场，每年应用药 ４～６次。
 所有仔猪在转群时用药一次。
 后备母猪在配种前用药一次。
 新进的猪驱虫两次（每次间隔 １０～１４天）后，并隔离饲养至少 ３０天才能和其它猪并群。首选药

物有：阿维菌素、伊维菌素、道拉菌素。

﹩﹣燉—





櫽
燋櫫

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

兽医防疫工作规程

ＧＢ燉Ｔ １７８２３—１９９９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电 话：６８５２２１１２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燉１６ 印张 １燉２ 字数 ７千字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第一版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１－１０００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１６２８２ 定价 ． 元


标 目 ３９２—２７


